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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海洋资料共享目录清单格式》 

（报批稿）编制说明 
一、制定标准的背景、目的和意义 

近年来，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信息化建设，提出“互联网+”、

大数据、网络强国等发展战略，积极推进大数据行动计划、科学共享

平台、政务信息系统整合、国家以及沿海地方海洋数据资源整合共享

等工作，促进国家信息资源整合开放共享。自然资源部也在大力推进

信息化整合工作，原国家海洋局印发了《国家海洋局关于进一步加强

海洋信息化工作的若干意见》（国海发[2017]8 号），旨在优化海洋信

息化发展环境，增强海洋信息化发展能力，提高海洋信息化发展水平，

破解信息化建设中的信息孤岛、分散管理、业务难协同等突出问题。 

2012 年 3 月，《海洋观测预报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 615 号令）发

布实施，从国家立法高度规定了海洋观测资料汇交与使用的有关部署

要求。作为条例的配套制度，《海洋观测资料管理办法》于 2017 年 6

月以国土资源部第 615 号令颁布实施，进一步明确了海洋观测资料的

汇交、共享和申请使用审批要求。为全面落实《海洋观测预报管理条

例》和《国家海洋局关于进一步强化海洋信息化工作的若干意见》等

有关要求，以服务海洋事业发展为目标，加快推进各类海洋资料共享，

最大限度发挥海洋资料的应用服务价值。 

本次制定的行业性推荐标准《海洋资料共享目录清单格式》主要

工作内容是对海洋环境数据、海洋基础地理信息产品、海洋遥感信息

产品和海洋综合管理数据等各类海洋资料的目录清单格式进行详细

的设计与编制。涵盖了海洋水文、海洋气象、海洋生物、海洋化学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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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质地球物理、海洋声光电、基础地理、海洋遥感、海底地形、海洋

经济规划、海域海岛管理、海洋环保、海洋政策法规、海洋预报减灾

与环境保障等诸多方面。对每种类型海洋资料适用的学科要素、业务

领域进行详细划分，每种清单项目的详细构建及填写样例、清单项说

明和编制粒度等内容予以详细说明。可应用于各类海洋资料的标识、

记录、传输、处理、存储、交换等工作领域，有利于数据的共享交换

与服务利用，为更好地应对全球海洋与气候变化、做好海洋防灾减灾

救灾工作，提供科学准确的数据支撑与保障。 

2015 年 8 月 31 日，国务院印发了《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》

（国发[2015]50 号），提出要“运用大数据推动经济发展、提升政府

服务能力”“在 2018 年底前建成国家政府数据统一开放平台，率先在

科技、气象、海洋等重要领域实现公共数据资源合理适度向社会开放”。

在这一背景下，中国气象局制定并发布《目录》，共包括 5 类 17 种基

本气象资料和产品，共享资料目录清单格式的设计较为简单，主要包

括了种类、名称、空间属性、内容、更新频率和获取方式等清单项。

这种目录的设计虽简单明了，但是不能反映出共享资料的全部基本属

性，如空间范围、学科要素、起止时间、资料来源等等在资料使用实

际过程中需要了解的详细信息；另一方面，气象局发布的《目录》格

式对于数据产品集较为合适，而对于数据集、文本类产品、图像等共

享资料尚有不足，不能完全描述清楚其基本属性和必要信息。 

美国、欧盟等西方国家在资料共享方面做了很多工作，如全球温

盐剖面计划（GTSPP）、世界海洋数据集（WOD）等，其共享发布的

海洋环境观测资料数据集，都是经过统一的预处理、解码标准化、质

量控制之后，形成的排列有序、格式统一的标准数据集，但是在数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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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单方面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。有些并没有共享资料的目录清单，

只有网页的查询检索界面，可输入仪器、时空范围、数据类型（观测

数据、标准层数据）等项目进行查询下载，有些共享资料的清单则较

为简单，只包括了基本的信息，如浮标、时间范围、观测要素等。 

基于以上考虑，本着“公益服务、稳定可靠、保证安全、定期更

新”的基本原则，特编制了海洋共享资料目录清单格式，这既是贯彻

落实《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》的重要举措，也极大提高了全社会

海洋资料服务信息的利用能力、激活全社会海洋信息服务产业的活力。 

二、工作简况 

（一）任务来源 

任务来源：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印发 2018 年自然资源（海洋领域）

标准制修订工作计划的通知（自然资办发〔2018〕26 号文），《海洋

资料共享目录清单格式》获批立项（2018100105-T）。标准编制时间

为 2018 年 10 月-2020 年 10 月。 

标准编写的承担单位：国家海洋信息中心，负责推荐性行业标准

《海洋资料共享目录清单格式》的总体制定工作，组织协调并落实各

项工作正常有序开展、技术审查和质量把关，负责行标主体内容的编

写以及统稿编辑和编制说明的编写。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多年来一直致

力于推动海洋资料的共享工作，承担国家海洋局对外共享发布与交换

服务各类资料和信息产品的工作，有一定的工作基础和经验，编制完

成了《海洋数据管理体系总体设计》及相应的目录清单格式，为本行

标的编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，提供了有力的保障。 

参加单位：国家海洋局北海信息中心，参加推荐性行业标准《海

洋资料共享目录清单格式》中海洋环境数据、海洋基础地理信息产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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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海洋遥感信息产品共享目录清单格式的编制工作，主要包括相关内

容的调研、征求意见、讨论修改等工作。北海信息中心馆藏有 60 多

年的北海区海洋基础资料、历史档案资料和业务化海洋数据，拥有大

比例尺北海区海洋基础地理数据库以及海域管理、海洋环境保护管理

等各专题数据库，熟知上述资料的具体情况，可为本行标中海洋环境

数据、海洋基础地理信息产品和海洋遥感信息产品共享目录清单的编

制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和成熟的编制建议。 

（二）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分工 

1、梁建峰：国家海洋信息中心，高级工程师，负责人，总体组

织协调工作开展； 

2、杨扬：国家海洋信息中心，副研究员，技术负责人，组织落

实工作开展、技术审查、质量把关，以及标准的统稿编辑和编制说明

的编写； 

3、苗庆生：国家海洋信息中心，高级工程师，负责海洋环境数

据共享目录清单格式的设计编制工作； 

4、杨丽芬：国家海洋局北海信息中心，高级工程师，负责海洋

环境数据中国内业务化观（监）测资料共享清单目录格式设计； 

5、刘振民：国家海洋信息中心，正高级工程师，负责海洋基础

地理信息产品和海洋遥感信息产品共享目录清单格式设计编制工作； 

6、陈斐：国家海洋信息中心，高级工程师，负责海洋综合管理

数据共享目录清单格式的设计编制工作； 

7、韩春花：国家海洋信息中心，高级工程师，参加海洋环境数

据（极地大洋）共享目录清单格式的编制工作； 

8、张莉：国家海洋局北海信息中心，工程师，参加海洋环境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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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和海洋基础地理信息产品共享目录清单格式的编制工作； 

9、董明媚：国家海洋信息中心，高级工程师，参加海洋环境数

据（国际交换与合作）共享目录清单格式的编制工作； 

10、孔敏：国家海洋信息中心，高级工程师，参加海洋环境数据

（海底地形数据）共享目录清单格式的编制工作； 

11、岳心阳：国家海洋信息中心，工程师，参加海洋环境数据（国

内观监测）共享目录清单格式的编制工作； 

12、耿姗姗：国家海洋信息中心，工程师，参加海洋环境数据（海

洋专项调查）共享目录清单格式的编制工作； 

13、姜雯斐：国家海洋局北海信息中心，助理工程师，参加海洋

环境数据（生物化学）等相关内容的共享目录清单格式的编制工作。 

（三）编制过程 

2018 年 10 月，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成立了《海洋资料共享目录清

单格式》标准研制工作组，并配有充足的软硬件配套设施和良好的工

作环境，正式启动标准的编制工作。工作组由专家指导组和编写组组

成，专家指导组由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数据管理中心相关领域的 3

位领导和专家组成，负责标准的技术指导、审查和标准的程序等工作；

编写组由 13 人组成，包括总体技术负责人 2 名、专业领域技术负责

人 4 名、其他参与人员 7 名。 

2018 年 10-12 月，开展前期调研工作。在与各海区局、相关单位、

高校广泛沟通调研的基础上，结合《海洋观测预报管理条例》《海洋

观测资料管理办法》等有关文件要求，制定了标准编制的详细工作方

案，分析各类海洋资料的分类特点、资料基本属性等信息。明确了本

标准的适用范围和主要的使用对象，对每种类型海洋资料适用的学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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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素、业务领域进行详细划分。围绕海洋资料内容完整、技术规范科

学合理的原则，在详细摸底全国海洋资料家底的基础上，将海洋资料

分为海洋环境数据、海洋基础地理信息产品、海洋遥感信息产品和海

洋综合管理数据四大类型，分别针对不同海洋资料的特点编制共享目

录清单格式。在此基础上，2019 年 2 月，编制形成《海洋资料共享

目录清单格式》（草案）。 

标准编制工作组，于 2020 年 10 月 13 日在单位内部开展了该标

准征求意见稿的内部审查，根据专家指导组和各业务部门技术骨干提

出的意见和建议，对标准草案进行细化修改。每个清单格式配有详细

的填写样例、清单项说明和编制粒度，每种清单项目的详细构建及填

写样例、清单项说明和编制粒度等内容予以详细说明，更加注重标准

的易操作性和实用性。2020 年 11 月底，形成《海洋资料共享目录清

单格式》（征求意见稿）。 

2020 年 12 月 29 日，开展了标准征求意见工作，向自然资源部

海洋预警监测司、自然资源部各海区局、国家海洋技术中心、中国科

学院、上海大学和福建省海洋预报台等共计 20 家涉海单位和社会公

众开展了标准征求意见，共计发送征求意见函 20 份，回收 15 份，征

求意见回函率已达到 3/4，其中有具体意见的 7 份，无意见的 8 份。 

2021 年 3 月至 4 月，标准编制工作组对 15 家单位的反馈意见进

行了详细的梳理和分析，共反馈意见 41 条，其中 37 条采纳，2 条部

分采纳，2 条未采纳。根据反馈意见对该标准的相关内容逐一进行了

调整和修改，对未采纳意见逐一进行了解释说明。 

（1）再次对标准编制的规范性进行了修改。严格按照 GB/T 1.1

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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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规定起草，在专业的标准编制软件中重新对标准进行编写。 

（2）进行了术语和定义的调整与完善，删除了与相关标准重复

的术语，新增了术语“编制粒度”。 

（3）修改了文中表述不准确、不完整的内容。如，将表 1 中的

序号 5“数据类型”的说明由“分钟、整点、报文、延时”修改为“分

钟报文、整点报文、正点报文、延时”，将文中各表中多处“一条清

单”修改为“一条清单记录”，将“数字栅格地理信息”修改为“栅

格地理信息”，“栅格地理高程（DEM）信息”修改为“数字高程

（DEM）信息”等。 

（4）修改了文中编制不符合规范的内容。如，在同一章或条下，

标题设置不一致，已逐一将无条标题（6.2.1 和 6.3.1）统一修改为条

标题。 

（5）修正了文字描述及表格编码中出现的错误。如，4.1.3中“……

遥感专题要素图形产品共享目录清单和遥感专题要素图形产品共享

目录清单”，两项为同一项内容，误写了两遍，已删除一个。 

2021 年 4 月，标准编写组完成征求意见稿的修改完善，形成送

审稿，提交送审稿审核专家，进行了送审稿内审。 

2021 年 5 月，形成标准送审稿。 

2021 年 10 月 27 日，全国海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视频会议形

式组织召开了海洋行业标准《海洋资料共享目录清单格式》（送审稿）

审查会，来自中国地质大学（武汉），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、

国家海洋卫星应用中心、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、国家海洋标准计量

中心、中国极地研究中心、国家海洋技术中心，中国海洋大学和福建

省海洋预报台的 9 位专家组成审查组（附件 1），听取了编写单位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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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情况汇报，审议了《海洋资料共享目录清单格式》（送审稿）、编

制说明和意见汇总处理表等有关文件，并逐章逐条进行质询讨论，提

出具体修改意见 14 条，并形成了标准审查会会议纪要。审查组认为，

本标准总体达到国内先进水平，一致同意本标准通过审查。 

2021 年 11 月，标准编写组根据技术审查会专家意见，对标准（送

审稿）进行修改完善，形成标准报批稿、编制说明及报批相关材料，

经审查后报海标委。 

三、标准的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

（一）标准的编制原则 

本标准编制遵循“科学性、实用性、统一性和规范性”的原则，

与国家现行的法律法规、部门规范性文件相衔接，并注重标准的可操

作性。 

1、科学性原则 

本标准围绕海洋资料内容完整、技术规范科学合理的原则，在详

细摸底全国海洋资料家底的基础上，将海洋资料分为海洋环境数据、

海洋基础地理信息产品、海洋遥感信息产品和海洋综合管理数据四大

类型，分别针对不同海洋资料的特点编制共享目录清单格式。每个清

单格式配有详细的填写样例、清单项说明和编制粒度，为相关单位的

填报和使用提供了完备的技术支撑。 

2、实用性原则 

明确本标准的适用范围和主要的使用对象，总结归纳我国海洋观

测资料的分类特点、资料基本属性等信息，对每种类型海洋资料适用

的学科要素、业务领域进行详细划分，每种清单项目的详细构建及填

写样例、清单项说明和编制粒度等内容予以详细说明，注重标准的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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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查、深海大洋科考、极地考察研究、国际交换与合作）、海洋基础

来看，主要包括海洋环境数据（国内业务化观/监测、国家海洋专项

框架的予以确定。目前，从自然资源部集中管理的海洋数据资源来源

  充分考虑标准的普适性、易理解性和可操作性，对本标准的总体

格式”和“8.海洋综合管理数据及产品共享目录清单格式”。

地理信息产品共享目录清单格式”、“7.海洋遥感信息产品共享目录清单

录清单的结构”、“5.海洋环境数据共享目录清单格式”、“6.海洋基础

分别为“1.范围”、“2.规范性引用文件”、“3.术语和定义”、“4.共享目

  《海洋资料共享目录清单格式》（征求意见稿）包括 7 章内容，

1.标准总体框架确定的依据和有关考虑

（二）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

制软件进行文档编制，保证标准文档的规范性。

导则第 1 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规定，采用标准编

  标准文本的编制严格按照国家标准 GB/T 1.1－2020《标准化工作

4、规范性原则

资源整合，大力推进海洋资料共享交换，使之发挥最大效益。

化、科学化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另外，本标准的编制可以加强海洋资料

规范各类海洋资料的处理管理，促进海洋资料共享工作的标准化、规范

  本标准的制定统一了各类海洋资料共享目录清单编制的格式，对于

3、统一性原则

数据支撑与保障。

对全球海洋与气候变化、做好海洋防灾减灾救灾工作，提供科学准确的

储、交换等工作领域，有利于数据的共享交换与服务利用，为更好地应

操作性和实用性。可应用于各类海洋资料的标识、记录、传输、处理、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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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理信息、海洋遥感信息和海洋综合管理。针对不同来源数据，须进

行不同程度的加工处理和整合（如标准化、质量控制、数据整合、网

格化等），最后才能达到数据有效利用的目的。在数据汇集、整合处

理、利用等各个环节中，还会产生大量的衍生数据产品。考虑到不同

对象对数据使用的需求不同，本文件综合考虑数据来源、加工属性、

应用方向等多方面需求来设计海洋资料共享目录清单的总体框架。其

中，第 5、6、7、8部分分别从不同来源（海洋环境、海洋基础地理、

海洋遥感和海洋综合管理）来设计，力图满足不同用户需求，从而增

加标准的普适性、易理解性和可操作性。 

2.确定标准核心内容的依据和考虑 

（1）范围 

本文件适用的业务领域包括国家海洋业务化观测、国家海洋专项

任务实施、国际海域大洋调查研究、国际合作与交换等业务产生的各

类海洋环境数据、海洋基础地理和遥感信息产品，以及海洋综合管理

包括海洋经济、海洋规划、海域管理、海岛管理、海洋环保、海洋政

策研究、海洋维权执法、海洋防灾减灾与环境保障等领域。 

综合来看，本文件面向的使用者和使用场景可包括以下几种情形： 

第一，自然资源部所属单位如国家海洋信息中心、三个海区局、

四个海洋研究所的数据管理机构在开展国家和地方业务化海洋观测

业务、实施海洋专项和大洋科考任务、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换业务、制

作海洋环境信息产品、开展海洋基础地理和遥感产品管理利用、开展

海洋综合管理等相关业务过程中，凡是涉及到对海洋资料共享使用需

求的，均可参照本标准相关内容执行。 

第二，沿海地方开展地方海洋业务化观测业务、承担国家海洋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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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任务、开展国际合作和交换、开展海洋基础地理和遥感产品管理利

用、承担地方海洋综合管理等相关业务过程中，凡是涉及到对海洋资

料共享使用需求的，均可参照本标准相关内容执行。 

第三，国家和沿海地方开展海洋信息化建设、海洋数据资源体系

规划、海洋数据库建设、海洋信息系统建设过程中，凡是涉及到对海

洋资料共享使用需求的，均可参照本标准相关内容。 

第四，其他涉海部门和企业开展相关工作可参考此标准相关内容。 

第五，军方海洋信息资源规划建设，与民方进行海洋数据交换共

享可参考此标准相关内容。 

（2）规范性引用文件 

本标准的核心内容是规定了海洋资料共享目录清单的结构、分类

和一般形式，详细规定了各类共享资料目录清单格式的清单项目及填

写样例、清单项说明和编制粒度等内容，因此有关海洋观测/监测、

调查等资料的获取、处理与分析、有关量、单位的一般原则及相关档

案业务规范是必不可少的规范性引用文件。 

HY/T  023  中国海洋观测站（点）代码 

HY/T  042  海洋仪器分类及型号命名办法 

（3）术语和定义 

本文件提出了“编制粒度”、“海洋环境信息产品”、“海洋基础地

理信息产品”、“海洋遥感信息产品”4个术语和定义。这些数据和定

义层层递进，具有强烈的逻辑关系，是准确把握本文件内容和范围的

重要基础。其他术语与定义，参考相关行业标准。 

（4）共享目录清单的结构 

此部分明确了本标准的总体框架，给出了本标准主体部分（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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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-8章）每一部分的详细分类说明及内容解释，规定了共享目录清单

的基本组成和记录结构等内容，便于标准用户整体了解海洋资料共享

目录清单的总体架构。 

（5）海洋资料共享目录清单格式 

第 5-8 章是标准的核心内容，分别对海洋环境数据、海洋基础地

理信息产品、海洋遥感信息产品和海洋综合管理数据及产品的共享目

录清单格式做了详细规定。根据不同类型资料的任务来源、处理程度、

学科特点、仪器设备、要素划分等内容，每一个部分都包括适用业务

领域和分类，分别制定了相应的共享目录清单格式。每一条清单项目

及编制粒度都根据各自数据来源及学科特点等进行了针对性的设计，

使用者能够根据目录清单快速、方便的查找到所需数据。 

四、主要试验(或验证)的分析、综述，标准技术经济论证，

预期的经济效果 

本标准的编制，可规范海洋资料的处理管理工作，统一海洋资料

目录清单的编制标准与格式要求，有利于推进海洋资料的共享工作的

进程，有利于海洋资料交换共享工作的标准化、规范化、科学化，有

利于推进海洋资料的交换和信息共享，为全面摸清和掌握全国海洋数

据资源状况、实现海洋数据资源的全面汇集、整合、管理和共享利用，

提高数据整合共享能力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推进海洋系统的数据交

换与在线共享使用，充分发挥海洋数据资料增值服务效能，从而实现

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。 

该标准已在国家海洋局东海信息中心、上海海洋大学和福建省海

洋预报台等多家单位各类海洋数据的标识、记录、传输、处理、存储、

交换等业务化工作中得到了应用，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，可有利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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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进海洋资料的交换与信息共享，有利于实现海洋数据资源的全面汇

集、整合、管理和共享利用，提高数据整合共享能力。 

 

图 1 国家海洋局东海信息中心应用证明 

 

图 2 上海海洋大学应用证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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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 福建省海洋预报台应用证明 

五、与现行有关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

为全面落实《海洋观测预报管理条例》《海洋观测资料管理办法》

等有关要求，本着“公益服务、稳定可靠、保证安全、定期更新”的

基本原则，以服务海洋事业发展为目标，加快推进各类海洋资料共享，

最大限度发挥海洋资料的应用服务价值，特编制了海洋共享资料目录

清单格式。这既是贯彻落实《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》的重要举措，

也极大提高了全社会海洋资料服务信息的利用能力、激活全社会海洋

信息服务产业的活力。 

本标准在详细摸底全国海洋资料家底的基础上，将海洋资料分为

海洋环境数据、海洋基础地理信息产品、海洋遥感信息产品和海洋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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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管理数据四大类型，分别编针对不同海洋资料的特点编制共享目录

清单格式。每个清单格式配有详细的填写样例、清单项说明和编制粒

度，为相关单位的填报和使用提供了完备的技术支撑，是国内关于资

料共享领域首个目录清单格式规范的行业标准。 

本标准符合国家有关政策、法令和法规，编制格式符合 GB/T 1.1

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

的要求，与相关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协调一致，与现行有关法律、

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无冲突。 

六、标准作为强制性或推荐性国家（或行业）标准的建议 

本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对于规范各类海洋资料的处理管理，统一海

洋资料共享目录清单编制格式，促进海洋资料共享工作的的标准化、

规范化、科学化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建议在从事各类海洋资料的标识、

记录、传输、处理、存储、交换等工作领域中积极推广，加强本标准

的宣贯、培训和推荐应用。建议本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，批准发

布。 

七、贯彻该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

本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在通过审查发布后，应加强标准的宣

传、培训和推荐等工作，在从事各类海洋资料的标识、记录、传输、

处理、存储、交换等工作领域中积极推广，让各使用部门了解、熟悉，

明确执行标准对海洋管理、科学研究的重要性，引导使用者对标准的

规范使用。有利于数据的共享交换与服务利用，为更好地应对全球海

洋与气候变化、做好海洋防灾减灾救灾工作，提供科学准确的数据支

撑与保障。 


